智能水蒸气蒸馏仪
1、仪器原理：按照蒸馏的测试原理
2、符合标准：必须满足SC/T 3025-2006、GB 5009.277-2016、GB 5009.120-2016、GB 5009.234-2016 、GB 5009.36-2016等标准要求；
3、功能：适用于食品、食品添加剂等领域甲醛、双乙酸钠、丙酸、铵盐等项目的蒸馏及水蒸气蒸馏提取。
4、产品技术指标
4.1加热功率：单孔加热功率≤500W，整体加热功率≤4000W
4.2 样品最大处理数量：6个及以上
4.3 氮气流量计：6个及以上，调节范围：50-600ml/min
4.4 主机内置水箱体积：≥20L，冷却水温度设定范围：5-35℃
4.5 蒸馏终点设定范围：1-500ml或同等换算单位：1-500g
[bookmark: _GoBack]4.6升温时间：≤12min
4.7 主机尺寸（mm）≤1000×700×600
4.8外置水蒸汽发生器尺寸（mm）≤500×600×600 
5、产品参数
5.1加热单元：
5.1.1 加热装置应采用适合圆底烧瓶加热的碗式形状的器皿(比如远红外陶瓷器皿或更高技术的器皿)（须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应均可单孔单控，加热功率≤500W；
5.1.2 每个加热腔内应设有防干烧功能，防止烧瓶内水份蒸干导致仪器故障等问题；
5.2 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建议采用液晶触摸屏设计，至少设有微沸和全沸控制模式，可根据不同的样品沸点自动控制加热速率，确保蒸馏实验稳定、样品爆沸现象可控；
★5.3 内置冷却水循环系统（以下4条为产品核心指标，为必须满足项，需提供厂家出具的图纸或证明其结构的材料）：
5.3.1 主机内必须设有冷却水箱（≥20L）、主机内应整体内置有内置压缩机、冷凝器等，不得采用外置式冷却水循环机或自来水冷却等替代方案（验收指标，必须满足项，需提供生产厂家声明函）。
5.3.2 压缩机的输入功率应≤800W，制冷功率≥2000W
5.3.3 仪器内置水箱应设有高低水位保护系统。正常水位值时高低水位均为绿色指示灯显示，当水箱水位低于下限值后，低水位显示灯自动转为红色报警，提醒注水；高于水位上限值后自动停止注水，防止溢水；
5.3.4冷却系统应设有压缩机冷却（冷却温度设定范围：5-35℃）和风冷双重循环模式，运行期间根据冷却水温度自动启停压缩机系统，无需手工切换，仪器连续工作3小时以上，在开启内置压缩机制冷情况下，冷却水温不得高于25℃。
★5.4 精准蒸馏系统：
5.4.1蒸馏终点控制单元应单孔设定馏出液体积或同等换算单位值，范围：1-500ml或1-500g，蒸馏结束可自动停止加热。
5.4.2 主机应设计有防过量蒸馏保护系统。在每个馏出液出口需设计有防过量蒸馏保护装置，蒸馏结束后系统能自动锁定馏出液出口，确保自动定量完成蒸馏作业。
5.4.3 主机应设计有蒸馏残液一键排空功能。蒸馏结束后管路内的残液可通过一键排空功能放出多余馏出液，转入自动清洗程序，以便开展下一组蒸馏实验；
5.4.4 蒸馏结束后系统应能自动切断加热电源，同时启动防倒吸保护系统。
5.5 清洗系统：
主机应设有冷凝管自动清洗系统。蒸馏结束后按清洗键可自动吸入纯水，自馏出液接收端至烧瓶加热端实现反向冲洗。
5.6 冷凝单元：
蒸汽区域与冷却区域应分开设计，比如蒸汽腔可位于冷却水腔的外侧，冷凝管的上部应设有磨口塞，方便清洗冷凝管。
★ 5.7 短路保护及自动烘干功能（验收指标）：
针对高温潮湿的工作状况，加热区极易受潮造成电路短路，主机应设计有漏电保护及加热区自动烘干功能！烘干时间可定时至少0-999秒，可在单个加热区受潮短路状况下，启动烘干功能，修复受潮线路，使设备可恢复至正常工作状态。
★ 5.8 外置水蒸汽发生器单元:
5.8.1水蒸汽发生器加热单元至少分为六路，且单路单控，单路加热功率≤500W，加热功率可自行设定，控制实验时间；
5.8.2应设有自动防干烧功能，超温报警提醒，自动停止工作；
5.8.3应有内置纯水箱，可自动补水；
5.8.4开机启动应有故障自检功能；
5.8.5应有终点自动控制功能，无需人工值守；
5.8.6应具有防倒吸功能，防止实验完成后，烧瓶内溶液倒吸；
6、产品配置要求：
6.1 主机、主机内置水箱、内置压缩机制冷系统、外置式水蒸汽发生器、馏出液自锁装置、转子流量计、冷凝管固定支架、烧瓶置放架、球形冷凝管、500ml烧瓶、250ml锥形瓶等。
6.2 产品操作使用手册一份、装箱清单一份、合格证一份、保险丝若干。
7、设备安装、调试和验收：
仪器到达用户现场并且实验室条件合格后，在接到用户通知后，需安排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到用户现场免费安装、调试仪器，按验收指标逐项测试，直至达到验收要求；
8、保修期：1年免费保修，终身提供广泛优惠的技术支持和维修服务。在质保期内属产品质量问题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由供方负担。保修期自设备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对保修期外服务条款及费用的收取另行协商。

投标单位须提交省级以上计量质检部门出具的针对本产品的质检报告和生产厂家通过的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证书。带星号内容为产品核心技术指标，为必须满足项，否则投标文件无效。



